
青海省藏医药学会项目绩效管理

及考核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青海省藏医药学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会”）

项目制专职工作人员绩效薪酬管理，保障项目资金合规使用，

强化工作实绩导向，依据国家及青海省社会组织管理相关规

定、学会章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会项目制专职工作人员（不含

兼职、劳务派遣、返聘、行政事业编制人员），仅针对学会

独立承接、自主实施的合法服务项目。

第三条 核心原则

1.合规底线：绩效从项目收支结余计提，无收入不计发、

不预发、不垫资、不跨期调剂。

2.项目导向：绩效与项目进度、质量、成果、回款直接

挂钩，一事一结、一项一考。

3.绩优酬优：按岗位贡献、考核结果分配，不平均、不

固定。

4.公开透明：计提、考核、分配、发放全程公示，接受

监督。

5.非营利属性：严禁变相分配、侵占学会与项目资金。

第二章 项目绩效资金来源与计提规则

第四条 资金来源，仅限学会项目收支结余，计算公式：

项目收支结余 = 项目实际到账总收入 - 项目直接成本（专

家费、物料费、场地费、税费、耗材费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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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用于计提绩效的资金：会费、捐赠限定性资金、财

政定向补助、项目外其他收入。

第五条 计提规则

1.计提比例：单个项目绩效计提比例不超过项目收支结

余 30%，具体比例由常务理事会审定。

2.计提时点：项目完成验收且款项全额到账后一次性计

提，不预提、不分期、不预留。

禁止无项目收支结余发放绩效，禁止定额保底绩效、提

前预发、跨项目统筹，禁止拆借、垫资发放绩效，禁止超 30%

比例违规计提。

3.财务核算：绩效在“项目费用—人员经费—项目绩效”

科目单独核算，留存凭证，接受审计。

第三章 项目绩效分配与考核

第六条 分配依据

项目绩效分配以个人项目考核结果（百分制）为唯一分

配依据，结合项目岗位权重、工作质量综合确定。

1.考核小组：由常务副秘书长任组长，副秘书长、常务

理事代表、财务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组成。

2.考核内容：重点考核项目进度完成度、成果交付、服

务满意度、合规执行、团队协作。

3.考核方式：实行一项一考，项目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

完成评分。

4.分配维度：

个人 考核维度 考核项 得分 考核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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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考核

岗位（30%）

负责人 1.2

完全履行统筹职责，无失误，得满分；

主要工作完成但存在一般问题，扣 0.1-0.2

分；

未履行职责或造成影响，扣 0.3 分及以上。

核心执行 1

独立完成核心任务，无差错，得满分；

需协助修正，扣 0.1 分；

出现失误或延误，扣 0.2-0.3 分。

辅助执行 0.8

高效配合，无遗漏，得满分；

存在小疏漏，扣 0.1 分；

延误或重大遗漏，扣 0.2 分及以上。

工作质量

（70%）

项目进度完

成度
20

按时完成 100%节点，得 20 分；

每延期 1 个工作日扣 2 分，最多扣 20 分；

提前完成且无质量问题，加 1 分。

成果交付 20

一次性通过验收，得 20 分；

需 1 次修改，扣 0.5 分；

需 2 次及以上修改，扣 1 分；

存在重大错误，扣 5 分。

服务满意度 10

满意度 100%，得 10 分；

收到 1 次一般投诉，扣 2 分；

收到 3 次以上严重投诉，扣 5 分。

合规执行 10

全程合规，无违规，得 10 分；

轻微违规，扣 3-5 分；

严重违规，不得分并按规定追责。

团队协作 10

协作良好，无矛盾，得 10 分；

存在配合问题，扣 2 分；

影响团队工作，扣 5 分及以上。

补充说明：

项目获得上级表彰、产生显著社会效益：加 2-5 分。

主动承担额外任务，对项目有重大贡献：加 1-3 分。

第七条 分配计算公式

个人项目绩效 = 项目可计提绩效总额 ×（个人考核得

分 ÷ 参与项目人员得分合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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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项目绩效发放流程

第八条 发放程序

1.项目结算：财务核算项目到账收入、直接成本，确认

项目收支结余。

2.绩效计提：按审定比例（≤30%）计算项目可发绩效总

额。

3.项目考核：考核小组完成评分，确定分配基数与个人

系数。

4.方案公示：项目绩效分配方案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，

受理异议并复核。

5.发放支付：公示无异议后 10 个工作日内银行转账发

放，附项目结算单、考核表、分配明细。

6.档案留存：项目合同、回款凭证、成本票据、考核表、

分配表、发放记录统一归档。

第九条 特殊情形

1.项目中途入职：按实际参与项目天数折算分配。

2.项目中途离职：完成阶段性任务且满 15 个工作日可

参与分配，未完成不计发。

3.违纪违规 / 造成项目损失：扣减或取消全部项目绩效。

第五章 监督与责任

第十条 监督机制

1.财务审核项目收入、成本、绩效计提真实性与合规性。

2.监事全程监督绩效计提、分配、发放。

3.年度审计不对项目绩效进行专项审查，相关审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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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项目绩效相关事宜，结果向理事会报告。

第十一条 责任追究

1.虚报项目收入、虚减成本、超比例计提、违规发放的，

追回款项、通报批评，追究责任；涉嫌违法的，依法处理。

2.考核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的，取消考核资格，追究相

应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青海省藏医药学会所有项目制

工作，与专职人员绩效薪酬管理办法并行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青海省藏医药学会学会常务理事会

负责解释。经青海省藏医药学会第九届三次理事会审议通过

后，自公示期满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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